2026年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提高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科学性、规范性、实效性，切实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有效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安排及市安委会《重庆市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制定与实施指导意见》（渝安委〔2016〕14号）、《重庆市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实施细则》（渝安委〔2018〕3号）等规定要求，结合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除险固安工作导向，以超大城市现代化安全韧性治理为牵引，打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谋划“十五五”开局之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工作，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管控能力提升，确保全市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
二、监督检查方式
分为日常监督检查、综合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综合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按照本工作计划和工作实际，由市和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相应方案，并适时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或区县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在具体实施监督检查时，采取计划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工作。
三、实施主体与对象
市住房城乡建委委托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以下简称市质安总站），具体负责对全市建筑企业以及市管房屋市政工程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和指导。
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建筑企业及区县管房屋市政工程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可委托下属安全监督机构具体负责实施。
四、具体工作计划
（一）日常监督检查
1.工程项目安全监督检查。市质安总站根据市管工程实际情况，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区县管工程实际情况，采取计划检查方式，对每个工程项目单独编制《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方案》，原则上每月对每个项目开展不少于1次检查。对正在实施2个及以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简称超危大工程）的项目，以及2025年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发包或承接的项目，结合实际增加检查频次。
2.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市质安总站制定《2026年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工作方案》，对我市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每季度对施工企业安管人员配备情况不少于1次排查，全年现场随机抽查累计不少于50家建筑施工企业。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注册地在本辖区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全年随机检查数量不少于辖区注册企业总数的2%。
3.政府投资工程“五位一体”联动检查。市、区（县）两级项目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安全监督机构依据职能职责，对所监管项目中的政府投资工程，按日常既有检查频次和“五位一体”（“三包一挂”、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工期、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检查内容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4.市级安全生产常态化暗访检查。市质安总站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参照“五位一体”联合检查机制，每周派出暗访小组通过“四不两直”方式，重点聚焦上级督导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安全管理、“三包一挂”等重点内容，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进行抽查暗访，对发现问题和典型案例通报督办、公开曝光，纳入“八张问题清单”管控。
（二）综合监督检查
5.市住房城乡建委综合督导检查。根据全市建筑安全生产形势需要，市住房城乡建委对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市住房城乡建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情况，以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改革、安全文明施工规范管理、工程项目实体安全隐患治理、建设施工消防安全管理等既定工作部署落实情况开展综合督导检查。（时间安排：全年）
6.区县交叉检查。市住房城乡建委牵头，组织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交叉检查，交流学习经验做法，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水平。市质安总站负责交叉检查具体事务性工作。（时间安排：全年）
（三）专项监督检查
7.危大工程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管项目危大工程管理情况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检查危大工程方案编审、交底、实施及验收等情况。市质安总站结合市级“暗访”等方式，适时对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危大工程相关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督查。（时间安排：全年）
8.高温汛期和冬季施工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针对高温汛期和冬季施工等重点时段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汛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高温天气作业管控、冬季及岁末年初施工安全管理等情况。（时间安排：汛期、冬季）
9.防高处坠落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所监管项目施工现场防高坠事故方案、现场高坠隐患排查等情况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检查企业“日周月”检查消除隐患、网格化管理、安全防护措施、专项教育培训落实等情况。（时间安排：全年）
10.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所监管项目及辖区建筑起重设备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的安装、使用、维护保养和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市质安总站采用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适时对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抽查。（时间安排：全年）
11.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所监管项目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房屋建筑工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使用、维护保养和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市质安总站采用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适时对全市房屋建筑工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相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抽查。（时间安排：全年）
12.建筑施工动火动焊用电等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所监管项目现场动火动焊作业、用电管理、生活区消防安全等情况开展随机抽查，特别是正在进行外墙改造施工和内部局部装修改造且有人员居住和活动的高层民用建筑，重点检查消防责任落实、安全生产条件落实、动火动焊作业审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消防设施设备配备等情况。市质安总站结合市级“暗访”检查等方式适时对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消防相关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督查。（时间安排：全年）
13.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管项目实施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有限空间识别及方案编制、现场安全管理措施落实等情况。市质安总站结合市级“暗访”等方式，适时对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相关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督查。（时间安排：全年)
14.文明施工专项检查。市质安总站、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监管项目文明施工情况开展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扬尘防治、噪声防治、围挡设置、材料堆放、洒水降尘、裸土覆盖等措施落实情况。市质安总站结合市级“暗访”检查等方式适时对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文明施工相关工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督查。（时间安排：全年）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工作，将其列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根据本计划要求，结合地方实际认真编制本辖区监督检查工作计划，报同级政府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
（二）全面落实检查计划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市质安总站要根据本工作计划，进行细化和分解落实，明确工作目标、组织措施、检查重点，统筹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监督检查效果和上级部署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对因监督检查计划落实不到位而发生安全事故的，将依法进行问责。
（三）加强考核与结果应用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市质安总站要严格遵守监督检查各项规定，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中的权重，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不作为、乱作为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要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市住房城乡建委将结合“八张问题清单”管控机制，加大对区县和企业的督导帮扶，推动监督检查计划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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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类别
	检查名称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被检查对象
	检查
人员
	检查比例
	时间安排
	责任
单位

	1
	日常督查检查
	工程项目安全监督检查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相关内容
	全覆盖
检查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
	安全监督机构监督人员
	100%
	全年（每月一次）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建部门

	2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
	市质安总站负责对我市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注册地在辖区内的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动态检查
	随机抽查
	我市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市质安总站全年随机检查合计不少于50家建筑施工企业；区县住建部门检查数量不少于辖区注册企业总数的2%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3
	
	政府投资工程“五位一体”联动检查
	按日常既有检查频次和“五位一体”（“三包一挂”、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工期、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检查内容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全覆盖
检查
	所监管项目中的政府投资工程
	安全监督机构监督人员
	100%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4
	
	安全暗访
	安全管理突出问题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

	5
	综合监督检查
	市住房城乡建委综合督导检查
	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住建部和市住房城乡建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情况和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情况、在建工程项目实体安全隐患情况
	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全覆盖检查；在建工程项目随机抽查
	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全市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住房城乡建委

	6
	
	区县交叉检查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7
	专项监督检查
	危大工程专项检查
	危大工程方案编审、交底、实施及验收等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8
	
	高温汛期和冬季施工专项检查
	汛期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高温天气作业管控、冬季及岁末年初施工安全管理等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汛期、冬季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9
	专项监督检查
	防高处坠落专项检查
	施工现场防高处坠落事故方案、现场高坠事故隐患排查等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10
	
	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检查
	建筑起重机械的安装、使用、 
维护保养和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及辖区建筑起重设备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1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检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装、使用、维护保养和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随机抽查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备案单位及其使用的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12
	
	消防专项检查
	施工现场消防疏散通道设置、限禁落后淘汰技术使用、动火动焊作业等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13
	
	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
	检查有限空间识别及方案编制、现场安全管理措施落实等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14
	
	文明施工专项检查
	项目文明施工情况
	随机抽查
	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
	专项方案中
确定
	全年
	市质安总站、区县住 
建部门



